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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

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现以书面公告方式通知

债务人和担保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以

下债权的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

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前述债权资产明

细如下：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通知

借款人

内蒙古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成吉思汗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汇丰石油集团福源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威力斯汽车驾驶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龙博旅游度假有限公司
合计

暂计算至（2024年5月8日）单位：元
本金

166，000，000.00
35，400，000.00
59，984，092.52
4，998，520.23
19，800，000.00
286，182，612.75

利息
10，309，824.65
248，665.26
58，163，909.18
12，681，276.35
19，116，442.09
100，520，117.53

债权合计
176，309，824.65
35，648，665.26
118，148，001.7
17，679，796.58
38，916，442.09
386，702，730.28

担保、抵押详细情况

葛健|内蒙古仕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葛健|内蒙古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仕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内蒙古汇丰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及法人和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由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华诚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风险分类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特此通知

备注：以上债权项下利息（含罚息、复利）以

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

定计算为准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复兴路398 号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

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471-3489626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万通路火车头体育

场西侧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0日


